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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
为在双边经济关系中实施基于关税的和非关税的监管措施、进行统计信息交换以及执行海

关程序，双方同意使用统一的九位数独联体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名称，该名称基于协调商品描述
和编码系统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关税和统计名称。为满足各自国家的需求，这些商品名称可
酌情扩展。

第10条
每一缔约方应在其国家领土内为原产于另一缔约方关税领土或原产于第三国并运往另一缔

约方关税领土或任何第三国的货物提供自由过境，并应向参与此类过境操作的出口商、进口商
和航运公司提供执行这些过境操作所需的所有可用资源和服务，其条件（包括财务条件）不得
劣于向任何其他第三国的出口商、进口商和本国航运公司提供相同资源和服务的条件。

每一缔约方保证免除对原产于另一缔约方关税领土的货物转运所征收的任何关税和过境费，
此项免除应通过单独协议予以正式确认。

任何运输方式下的转运费率，包括装卸操作费率，应具有经济合理性且不得超过正常运营
费用（含合理利润率）。

第11条
1.�本协议不妨碍任何缔约方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采取国家控制措施，只要这些措施属于国际惯
例普遍接受且被认为对遵守其已加入或拟加入的国际协议确有必要，且涉及以下情形：

-�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保护动植物生命；-�保护环境；-�
保护作为国家宝藏的珍贵艺术品、考古及历史文物；-�保护工业和知识产权；-�金、银
及其他贵金属和宝石的贸易；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因实施政府支持计划导致
某商品国内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时，限制该商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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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平衡的扰动。
2.�本协议任何规定均不妨碍任何缔约方在下列情况下使用该缔约方认为必要的国家控制手段：

-�保障国家安全，包括防止与国家秘密相关的机密信息泄露；-�武器、军事技术、军火
贸易，提供军事类服务、技术转让，以及为军备和军事硬件的制造及其他目的提供服
务；-�供应可裂变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来源，处理放射性废物；-�在国际关系中发生战
争或其他极端情况时采取的措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
的行动。

第十二条
本协议的规定取代双方之间任何协议的规定，只要后者与前者不相容或相同。

第十三条
本协议条款不影响双方根据先前与第三国缔结的其他国际协议（包括双方参与的在独联体

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第十四条

本协议任何内容均不妨碍任何缔约方在符合本协议宗旨和条款的前提下，与第三国及其协
会和国际组织建立关系。

第十五条
基于本协议宗旨并为制定促进两国间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建议，双方同意设立亚美尼亚-哈

萨克斯坦委员会。
委员会应任一方提议召开会议，但每年不少于一次，会议地点在亚美尼亚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之间

轮换。
第十六条

双方可经双方同意对本协议作出修正和补充。任何修正案应在双方被告知完成该修正案执
行所需的所有手续后生效。


